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非全日制用工证明
兹证明：
本单位（名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，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劳动者（姓名）            ，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于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建立非全日制用工关系。劳动者在本单位从事的岗位/工作内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双方约定并实际履行的情况如下：
1.工作时间：劳动者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_____ 小时 ，每周累计工作时间不超过 _____ 小时 。
2.结算周期：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超过十五天。劳动者小时工资标准为：______ 元/小时（人民币）。工资通过（现金/转账）发放，每月工资______ 元。
3.用工性质：本用工关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六十八条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，属于非全日制用工性质。
证明用途：本证明仅用于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。

特此证明！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
日期： ____ 年 __月 __日


